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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珠海港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宋锴林于 2020 年 9月 16 日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

与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约定成为一致行动人，就有关公司重大经营、

管理决策等事项保持统一行动。协议签署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

股东仍为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未发生变化。 

一、签署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

截止本公告发布日，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

和控股股东，直接持有公司 41310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81%，

间接持有公司 2040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%；宋锴林持有公

司 1530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 3%。协议签署后，珠海港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合计控制公司 44880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 88%。。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乙双方（甲方为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乙方为宋锴林）在

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友好协商，就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事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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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成一致，约定如下： 

1.表决权委托 

自本协议生效时之日起，乙方同意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将持有挂

牌公司的 1,530,000 股股票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所对应的表决

权、提名和提案权、参会权、监督建议权等相关权利委托给甲方行使，

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1）依法请求、召集、召开和出席挂牌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

会议； 

（2）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挂牌公司章程需要股东会讨论、决

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、提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选举挂牌公司法定代表

人、董事、监事； 

（3）届时有效的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行政规

章、地方法规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股东所应享有

的其他表决权； 

（4）法律法规、挂牌公司章程规定的除资产收益权、利益分配

权以外的其他股东应有其他权利，但涉及股份转让、股份质押等直接

涉及标的股份的处置事宜的事项除外； 

（5）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，乙方不再以股东身份行使标的股份

对应的表决权，不得再委托第三方行使标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，不得

撤销或单方解除上述表决权委托。 

2. 一致行动 

乙方同时同意，在挂牌公司股东大会和/或董事会就任何事项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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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表决时与甲方采取一致行动，并保持投票的一致性，具体事项包括

但不限于：  

（1）行使向股东大会提交各类议案的提案权； 

（2）行使向股东大会推荐董事、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； 

（3）行使股东大会/董事会审议各项议案的表决权； 

（4）法律法规及依据挂牌公司章程规定其他需要由股东大会/

董事会审议批准的事项。 

3. 效力和期限 
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或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，协议期限的

终止日自下列情形中孰早发生之日为准：（1）甲乙双方对解除或终止

表决权委托/一致行动协商一致并书面签署终止协议；或（2）经甲乙

双方协商同意，乙方将持有挂牌公司股份进行转让且该等股份不再登

记至其名下之日（乙方转让部分挂牌公司股份，则转让后剩余持有的

挂牌公司股份依然使用本协议关于表决权委托和一致行动的约定）；

（3）因司法执行，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不再由乙方持有的（如发生

该情形，则乙方在司法执行后持有的股份依然使用本协议关于表决权

委托和一致行动的约定）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宋锴林共同签署的《表决权委托与一

致行动人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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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9月 17 日 

 


